
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 函 (稿2)

 

地址：33049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一段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雅筑
電話：03-3194510#5010
電子信箱：10067352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(鄭家興老師)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桃體全字第115000143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有關本市辦理「115年桃園市運動會－市長盃五人制足球錦
標賽暨115年全民運動會五人制足球代表隊選拔賽」，請貴
單位依權責核予所屬擔任賽務工作人員公假登記一案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桃園市體育總會115年1月21日桃體總字第1150000081號

函暨所屬足球委員會同年月日桃體足字第1150001001號函辦
理。

二、本賽事各組別辦理時間如下：
(一)社會組、高中組：115年2月7日至10日（共計4天）。
(二)國中組、國小高年級組：115年4月23日至26日（共計4

天）。
(三)國小組：115年5月8日至12日（共計5天）。

三、賽事期間請貴單位惠允所屬擔任賽務工作人員公假登記，若
逢例假日，同意在不影響課務原則下，於活動結束後二年內
擇日補休；如已支領裁判費、工作費者，不得再報支加班費
、補休或其他酬勞。

四、檢附工作人員公假名冊及競賽規程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(鄭家興老師)、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、桃園市桃園

區會稽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、桃

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八德區瑞豐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

副本：桃園市體育總會、桃園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

局長  許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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